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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兴华西路南侧以及和平街东侧、北外环北侧共两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为两宗不相邻独立宗地：
估价对象1为诸城市龙投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兴华西路南侧（不动产单元号：370782002020GB00053W00000000）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鲁（2022）诸城市不动产权第0006604号]，估价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36873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707822021B01486]及附件，估价对象1规划建筑面积为73354.66平方米。
估价对象2为诸城市龙投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和平街东侧、北外环北侧（不动产单元号：370782003010GB51917W00000000）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诸城市不动产权第0081175号]，估价对象2土地面积为60584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707822021B01035]及附件，估价对象2规划建筑面积为125420平方米。
估价目的：诸城市龙投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拟使用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兴华西路南侧以及和平街东侧、北外环北侧共两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抵押担保物，向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办理贷款手续。国民信托有限公司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估价期日：2022年8月26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鲁（2022）诸城市不动产权第0006604号、鲁（2021）诸城市不动产权第0081175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本次评估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城镇住宅用地。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为“三通”（即通路、通电、通水），估价对象1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宗地内现有大面积水面，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为雨水堆积形成；估价对象2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现临时用作停车场。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估价对象1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估价对象2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估价结果已扣除估价对象1场地平整的费用。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鲁（2022）诸城市不动产权第0006604号]，本次估价对象1土地面积为36873平方米。估价对象1的规划利用条件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707822021B01486]及附件上载明的为依据，规划建筑面积为73354.66平方米。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鲁（2021）诸城市不动产权第0081175号]，本次估价对象2土地面积为60584平方米。估价对象2的规划利用条件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707822021B01035]及附件上载明的为依据，规划建筑面积为125420平方米。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1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终止日期为2092年3月20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1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69.61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1土地使用年限为其剩余土地使用年限69.61年。
本次估价对象2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终止日期为2091年12月1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2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69.31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2土地使用年限为其剩余土地使用年限69.31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22年8月26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即通路、通电、通水），设定估价对象1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估价对象2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估价对象1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69.61年，估价对象2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69.31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22年8月26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不动产单元号
	宗地名称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或批准）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诸城市龙投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370782002020GB00053W00000000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兴华西路南侧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鲁（2022）诸城市不动产权第0006604号
	城镇住宅用地
	——
	城镇住宅用地
	不高于2、不低于1.5
	——
	1.99
	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宗地内现有大面积水面，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为雨水堆积形成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
	69.61年
	36873
	73354.66
	3663
	1841
	13506

	诸城市龙投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370782003010GB51917W00000000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和平街东侧、北外环北侧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鲁（2021）诸城市不动产权第0081175号
	城镇住宅用地
	——
	城镇住宅用地
	不高于2.5、不低于2
	——
	2.07
	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现临时用作停车场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69.31年
	60584
	125420
	4049
	1956
	24529

	合计
	97457
	198774.66
	——
	——
	38035

	抵押价格
	38035

	抵押净值
	36024

	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鲁（2022）诸城市不动产权第0006604号、鲁（2021）诸城市不动产权第0081175号]原件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租赁等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即通路、通电、通水），估价对象1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宗地内现有大面积水面，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为雨水堆积形成；估价对象2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现临时用作停车场。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估价对象1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估价对象2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估价结果已扣除估价对象1场地平整的费用。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不动产权证书》[鲁（2022）诸城市不动产权第0006604号、鲁（2021）诸城市不动产权第0081175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707822021B01486、3707822021B01035]及附件。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根据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鲁（2022）诸城市不动产权第0006604号、鲁（2021）诸城市不动产权第0081175号]原件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 
（2）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707822021B01486、3707822021B01035]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不动产权利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

综上，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 本《评估意见函》使用期限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日

附件1
一、估价测算过程

· 估价对象1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诸城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兴华西路南侧一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系数
	环湖西路东侧SZ1068号一宗出让国有用地使用权
	系数
	龙都街道中段西侧SZ1072号一宗出让国有用地使用权
	系数
	南环路西段南侧SZ906号一宗出让国有用地使用权
	系数

	交易时间
	2022-8-26
	100
	2022-1-10
	99
	2021-11-19
	98.5
	2020-12-10
	96.5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100
	住宅用地
	100
	住宅用地
	100
	住宅用地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9.61
	100
	70
	100
	70
	100
	70
	100

	容积率
	2
	100
	2.2
	100
	2.7
	90
	2.9
	9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36873平方米
	100
	4127平方米
	99
	24095平方米
	99
	30657平方米
	100

	
	宗地形状
	规则
	100
	较不规则
	94
	较不规则
	94
	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一平
	100
	三通一平
	100
	三通一平
	100
	三通一平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情况
	100/
	99
	100/
	98.5
	100/
	96.5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0
	100/
	90
	100/
	9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2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2
	100/
	102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2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9
	100/
	99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94
	100/
	94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1841
	1611
	1469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921 
	1840 
	1691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921＋1840＋1691）÷3＝1817（元/平方米）
比较价格＝1817×73354.66÷10000＝13329（万元）
（二） 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43595
	73354.66
	5943
	
	

	2
	开发成本
	24475 +0.1055 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18815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16138 
	73354.66
	22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84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484
	　
	　
	3%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467
	73354.66 
	200
	　
	

	5）
	相关税费
	242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440
	73354.66 
	6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880
	　
	120
	　
	

	（4）
	管理费用
	403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872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781+0.0765 P土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765 P土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781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2284 
	　
	　
	5.5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2141+0.1029 P土
	
	
	1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029 P土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2141 
	
	
	
	

	4 .土地价格
	14051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 估价对象2
（一） 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诸城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E
	案例：F
	案例：G

	
	兴华西路南侧一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系数
	舜王大道东侧、舜文路南侧SZ1044号一宗出让国有用地使用权
	系数
	环湖西路西侧、尚书路南侧SZ1040号一宗出让国有用地使用权
	系数
	东武北街西侧、八里庄路北侧SZ912号一宗出让国有用地使用权
	系数

	交易时间
	2022-8-26日
	100
	2021-10-8 
	98.5
	2021-9-6 
	98
	2020-10-19
	96.5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100
	住宅用地
	100
	住宅用地
	100
	住宅用地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9.31
	100
	70
	100
	70
	100
	70
	100

	容积率
	2.07
	100
	2.3
	100
	2.9
	90
	2.5
	9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差
	98
	较好
	102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较好
	102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60584平方米
	100
	28796平方米
	98
	19331平方米
	98
	27066平方米
	98

	
	宗地形状
	规则
	100
	规则
	100
	较不规则
	94
	较不规则
	94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一平
	100
	三通一平
	100
	三通一平
	100
	三通一平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情况
	100/
	98.5
	100/
	98
	100/
	96.5

	市场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100
	100/
	90
	100/
	9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2
	100/
	98
	100/
	102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2
	100/
	100
	100/
	102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8
	100/
	98
	100/
	98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94
	100/
	94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元/平方米）
	1865
	1578
	168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857 
	1982 
	2018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857＋1982＋2018）÷3＝1952（元/平方米）
比较价格＝1952×125420÷10000＝24482（万元）
（二） 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78212
	125420
	6236
	
	

	2
	开发成本
	43048 +0.1255 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32722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27592 
	125420
	22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28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380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508
	125420.00 
	200
	　
	

	5）
	相关税费
	414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753
	125420
	6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505
	　
	120
	　
	

	（4）
	管理费用
	700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564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707 +0.0965 P土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965 P土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707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4097
	　
	　
	5.5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43048 +0.1255 P土
	
	
	12%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255 P土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43048
	
	
	
	

	4 .土地价格
	24576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总价及抵押价格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测算结果（万元）
	抵押价格（万元）

	估价对象1
	市场比较法
	13329
	50%
	13690
	13506
	13506

	
	剩余法
	14051
	50%
	
	
	

	估价对象2
	市场比较法
	24482
	50%
	24529
	24529
	24529

	
	剩余法
	24576
	50%
	
	
	

	汇总
	38219
	38035
	38035


测算结果已扣除估价对象1场地平整的费用。
（二）抵押净值
估价对象1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兴华西路南侧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
	估价期日
	2022年8月26日

	3
	评估总值
	13506

	4
	抵押价格
	13506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707
	转让额×税（费）率
	5.50%

	2
	印花税
	7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0
	见下表
	——

	4
	合计
	小写
	714

	
	
	大写
	柒佰壹拾肆万元整

	5
	抵押净值
	小写
	12792

	
	
	大写
	壹亿贰仟柒佰玖拾贰万元整

	6
	抵押净值单价
	1744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其中：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12863 
	——
	

	2.
	扣除项合计
	14883 
	——
	（1）+（2）

	（1）
	土地取得成本
	14819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14380
	——
	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2）
	相关税费
	439
	3.05%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
	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3）
	建造成本
	0
	——
	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4）
	开发费用扣除
	0
	——
	[（1）+（2）+（3）] ˣ相关系数
估价对象尚未开发建设，此处不计取

	（5）
	转让税金支出
	64
	0.00%
	1）ˣ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2）ˣ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2020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0.0%
	——
	3÷2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0
	——
	


单位：万元
估价对象2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和平街东侧、北外环北侧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
	估价期日
	2022年8月26日

	3
	评估总值
	24529

	4
	抵押价格
	24529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1285
	转让额×税（费）率
	5.50%

	2
	印花税
	12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0
	见下表
	——

	4
	合计
	小写
	1297

	
	
	大写
	壹仟贰佰玖拾柒万元整

	5
	抵押净值
	小写
	23232

	
	
	大写
	贰亿叁仟贰佰叁拾贰万元整

	6
	抵押净值单价
	1852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其中：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23361 
	——
	

	2.
	扣除项合计
	25402 
	——
	（1）+（2）

	（1）
	土地取得成本
	25285
	——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24537
	——
	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2）
	相关税费
	748
	3.05%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
	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3）
	建造成本
	0
	——
	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4）
	开发费用扣除
	0
	——
	[（1）+（2）+（3）] ˣ相关系数
估价对象尚未开发建设，此处不计取

	（5）
	转让税金支出
	117
	0.00%
	1）ˣ附加税/（1+5%）

	（6）
	加计扣除金额
	0
	20.00%
	（2）ˣ相关系数

	3.
	增值额
	-2041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0.0%
	——
	3÷2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0
	——
	


单位：万元
估价项目名称：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兴华西路南侧以及和平街东侧、北外环北侧共两宗城镇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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